
附件2
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

需同时满足以下六项指标：

（一）已获得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，截至上年末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3年以上。

（二）上年度营业收入总额达1500万元以上或近两年新增股权投资（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）总额2000万元以上，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不低于80%，上年末资产负债率不超过80%。

（三）近两年研发费用均不低于100万元，且每年占营业收入比重均不低于3%。

（四）拥有1项以上与主导产品相关的Ι类知识产权，且实际应用并已产生经济效益。对近三年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（排名前三）或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的企业，不考察本项指标。

（五）主导产品在国内或国际细分市场占有率较为靠前，且享有一定知名度、影响力。

（六）本年度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得分达50分以上。（企业在线填写数据后，将由平台系统自动计算得分。填报后允许修改数据，但得分不会超过首次得分，请审慎填写）。指标体系见《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（试行）》（工信厅企业〔2024〕75号



